中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委员会
经济学院党委[2009]7号

关于同意召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三届第二次

教职工代表大会、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的批复
院第三届教代会执委会、工会委员会：
院第三届教代会执委会、工会委员会《关于召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三届第二次教职工代表大会、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》悉。经学院党委会研究，同意学院第三届第二次教职工代表大会、工会会员代表大会（以下简称“双代会”）于2009年10月23日召开，同意你们提出的有关大会的指导思想、主要议题、筹备工作安排等建议。

学院党委要求，“双代会”委员会抓紧做好各项筹备工作，确保会议顺利召开；学院各党支部、系、研究所（中心）、工会小组要高度重视，紧密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工作，征集有关推动学院发展的提案、意见、建议，确保会议顺利进行。
中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委员会2009年10月9日
主题词：召开  工会  代表  批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报送：校工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院工会、各党总支、系、研究所、中心、团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委员会         2009年10月9日印发
PAGE  

一1一

